附件2
《“十五五”期间享受科技创新进口税收政策的研发机构名单核定办法（征求意见稿）》

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为深入实施科教兴滇战略和创新驱动战略，支持云南研发机构创新发展，根据《财政部 中央宣传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教育部 科技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民政部 商务部 文化和旅游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 海关总署 税务总局关于“十五五”期间支持科技创新进口税收政策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关税〔2026〕8号）等规定，云南省科技厅结合云南实际，牵头起草了《“十五五”期间享受科技创新进口税收政策的研发机构名单核定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

起草过程

2021年，为落实《财政部 中央宣传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教育部 科技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民政部 商务部 文化和旅游部 海关总署 税务总局关于“十四五”期间支持科技创新进口税收政策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关税〔2021〕24号），云南省科技厅、云南省民政厅、云南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云南省税务局联合出台《关于印发享受科技创新进口税收政策的研发机构名单核定办法的通知》（云科联发〔2021〕10号），政策有效期为“十四五”期间。进入“十五五”期间，为落实好财关税〔2026〕8号文件，接续推进云南省享受科技创新进口税收政策的研发机构名单核定工作，参照“十四五”期间云南有关工作做法，形成了《征求意见稿》。
内容说明

《征求意见稿》主要包括4部分，“研发机构的类型”、“核定方式和程序”、“日常管理”、“实施期限”。

第一，研发机构的类型。明确了四类可申请免税资格的研发机构：

1.州（市）及以上政府组成部门、直属机构举办的事业单位及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研究生院、图书馆等；

2.省级所属已转制为企业或进入企业的主要从事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工作的机构；

3.符合条件的科技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类新型研发机构（要求资产总额不低于300万元，专业技术人员20人以上且占比不低于60%）；

4.符合条件的事业单位类新型研发机构（要求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开展基础研究或共性技术研发、拥有必要设施和稳定人才团队、收入来源相对稳定等）。

第二，核定方式和程序。针对不同类型的研发机构，分别规定了相应的申请、审核及核定程序：

州（市）及以上属研发机构、已转制机构、事业单位类新型研发机构：经主管部门同意后报省科技厅，由省科技厅会同省财政厅、省税务局核定；

科技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类新型研发机构：经业务主管部门同意后报省科技厅，由省科技厅会同省民政厅、省财政厅、省税务局核定。

核定后的名单依规公布，省科技厅函告所在地直属海关并抄送有关部门，报送科技部。

第三，日常管理。规定了获得免税资格的研发机构可持相关材料办理减免税手续，免税进口范围按“十五五”期间免税清单执行；发生分立、合并、撤销、更名、业务范围变更等情形的，应及时报送变更说明，由省科技厅重新审核资格，不符合条件的自变更之日起停止享受政策并补缴税款；对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违规行为依法追究责任。

第四，实施期限。明确本办法有效期为“十五五”期间。

本《征求意见稿》是落实国家“十五五”期间科技创新进口税收政策的重要配套文件，将为符合条件的研发机构享受进口税收优惠提供清晰、规范的操作指引。
